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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师说法

【基本案情】

张某是货拉拉公司平台
注册的同城货运司机。2025
年9月11日，张某执行订单，
抵达目的地汉阳区黄金口大
道某仓库门口后，下车时发现
自己驾驶的车辆正在滑行，于
是他在车辆左侧方尝试阻止
车辆滑行，不慎被侧方柱子和
车门夹住导致昏迷。旁人发
现后立即报警，并拨打120将
张某送往医院救治，但其经抢
救无效，于当日宣告临床死
亡。

【裁判结果】

本案涉及新就业形态人
员职业伤害待遇纠纷、道路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律师接受
委托后，为维护当事人最大权
益，启动两个案件，争取同时
获得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
害待遇、道路交通事故司乘人
员保险待遇。

第一个案件为新就业形
态人员职业伤害待遇。本案
事故于2025年9月11在武汉
市汉阳区发生，湖北省是从
2025年7月1日开始启动新就
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因此本案刚好可以申请职
业伤害保障待遇。律师接受
委托后，向派出所调取事故发
生时的监控视频、报警证明等
证据材料，在货拉拉公司平台

“一键报案”，并准备案件所需
的各种申请材料，向武汉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汉阳社

会保险管理处申请确认张某
死亡为职业伤害。因本案是
武汉首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
业伤害死亡待遇案件，武汉市
人社局经过审理后于2025年
10月22日作出职业伤害确认
结论书，张某受到的事故伤
害，符合《新就业形态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十
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属于职业伤害范围，予以确认
为职业伤害。2025年12月19
日，张某家属收到武汉市工伤
保险中心的职业伤害待遇
1083760元。

第二个案件为道路交通
事故司乘人员保险待遇。发
生事故时，张某是下车后阻止
车辆滑行，不慎被侧方柱子和
车门夹住导致昏迷，因本案没
有三者和其他侵权人，该车辆
投保的三者险根据法律规定
无法理赔，只能申请司乘人员
保险理赔，律师代理张某家属
向司乘险的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公司申请理赔。2025年10
月11日，张某家属收到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
金额100000元。

【律师解答】

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以下简称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
发展、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
保制度作出的重要部署。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湖北省从
2025年7月1日开始启动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首批将出行行
业的滴滴出行、曹操出行，即
时配送行业的美团外卖、饿了
么、达达、闪送、顺丰同城，同
城货运行业的货拉拉、快狗打

车、滴滴货运、满帮省11家平
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并适时
扩展至其他行业和平台企业。

根据《新就业形态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十
一条规定，新就业形态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为
职业伤害：

（一）在执行平台订单任
务期间，因履行平台服务内容
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
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二）在指定时间前往指
定场所接受平台企业常规管
理要求，或者在执行平台订单
任务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
线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

（三）在执行平台订单任
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

（四）在抢险救灾等维护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
到伤害的；

（五）新就业形态人员原
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
致残，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军人证》在平台就业期
间旧伤复发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的其他
情形。

结合本案及相关法律规
定，新就业形态人员在遭遇职
业伤害后，可按照以下步骤维
护自身权益：首先要及时固定
证据，包括平台订单记录、事
故现场照片和视频、急救记
录、报警记录、医院诊断证明、
死亡证明等证据材料，这些证
据是确认职业伤害的关键；其
次由平台或个人提出职业伤

害确认申请，根据《新就业形
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
行）》规定，平台企业应当在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通
过全国信息平台向职业伤害
发生地人社部门提出职业伤
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若平台
未主动申请，新就业形态人员
本人或其近亲属或委托律师
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90
日内向职业伤害发生地人社
部门提出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给付申请。

新业态劳动者工伤获赔超百万元

专业领域

刑事辩护 、银行与

保险法律纠纷、企业法

律顾问、民商事诉讼、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动

工伤纠纷、婚姻家事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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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

人员不断壮大。这类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和法律实践的难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的出台，为新就业形

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执行平台订单期

间遭遇事故伤害，该如何申请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汤俊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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